	昌黎县国土资源局国有土地使用权招拍挂出让成交公示
昌土（2016）4-6号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和《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范》等有关法律法规，遵循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我局于 2016年04月18日 至 2016年04月27日 挂牌出让 3 宗国有土地使用权。现将有关情况公示如下：

一、地块基本情况 :

地块编号

昌土（2016）4

地块位置

大蒲河村南、昌黄公路北侧

土地用途

其他普通商品住房用地

土地面积(公顷)

6.47661

出让年限

70年

成交价(万元)

8160.5286

受让单位

昌黎县大厂九洲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土地使用条件：

容积率等于1.82。

备注：

 1.本宗地规划用途为商业、商务和居住用地；2.出让年限：商业、商务40年、居住70年。

地块编号

昌土（2016）5

地块位置

大蒲河村南、昌黄公路北侧

土地用途

其他普通商品住房用地

土地面积(公顷)

5.77708

出让年限

70年

成交价(万元)

7279.1208

受让单位

昌黎县大厂九洲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土地使用条件：

容积率等于1.82。

备注：

 1.本宗地规划用途为商业、商务和居住用地；2.出让年限：商业、商务40年、居住70年。

地块编号

昌土（2016）6

地块位置

大蒲河村南、昌黄公路北侧

土地用途

其他普通商品住房用地

土地面积(公顷)

6.1094

出让年限

70年

成交价(万元)

7697.844

受让单位

昌黎县大厂九洲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土地使用条件：

容积率等于1.82。

备注：

 1.本宗地规划用途为商业、商务和居住用地；2.出让年限：商业、商务40年、居住70年。

二、公示期：2016年04月28日 至 2016年05月06日 

三、 该宗地双方已签订成交确认书，在30日内签订出让合同，相关事宜在合同中约定

四、 联系方式
    联系单位：昌黎县国土资源局
    单位地址：昌黎县碣阳大街东段17号
    邮政编码：066600
    联系电话：0335-2861836
    联 系 人：张宏军
    电子邮件：

	昌黎县国土资源局
2016年04月27日 

	

	


